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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5學年度縣立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 3月 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會議地點：彰化藝術高中藝術樓 4樓展翼館 

參、會議主席：周主任委員傑因另有要事，由蔡副主任委員金田代理主持 

肆、出席人員、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許巧莉科員 

伍、主席致詞：略 

陸、工作報告： 

一、 為本縣辦理國中小教師甄選具一致性試務工作原則，本府於 115年 2月 9

日召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試務工作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一) 國中教師甄選報名系統併國小甄選報名系統，由民生國小辦理系統招

標作業。 

(二) 討論修正 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簡章，國中教

師聯合甄選簡章提請本會討論審議。 

二、 本縣 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甄選預計甄選 10類科，初試委託中區縣市

政府教師甄選策略聯盟(以下簡稱中策)命題，於 115年 2月 11日函復臺

中市政府辦理甄選情形及命題科目，命題類科需求達 2縣(市)以上委託，

中策始命題，將於 3月 5日中策會議確認。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縣 115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介聘日程表一案(附件 1，p4)，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國中教師甄選命題委託中策辦理，配合中策期程，本府應於 4

月 13日函報甄選簡章、4月 30日前回傳報名人數，初選(筆試)日

期為 5月 31日(星期日)，爰教師甄選擬定日程如下：4月 2日公

告簡章、4月 13至 17日網路報名及繳費，6月 14日(星期日)複選。

另教師甄選錄取人員分發介聘訂於 7月。 

二、 本府業函請本縣各國小端調查畢業生就讀縣立國中意願，於 115年

3月 13日前將「彰化縣國小應屆畢(修)業生升學意向調查表」送

國中端，請國中各校預估超缺額教師數，於 4月 2日前完成填報相

關資料並提報縣內外介聘缺額表，倘各校評估班級數及教師員額編

制後有超額情形，仍應提報。 

三、 各校申請縣內介聘之教師，可同時申請縣外介聘，惟若達成縣內介

聘時，如欲放棄申請縣外介聘，應於達成縣內介聘當日(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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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相關證明文書辦理撤銷縣外介聘作業；如欲續參加縣外介聘，

於申請表事先切結授權本委員會於電腦作業系統更改服務學校繼

續參與縣外介聘作業。 

四、 115學年度教師甄選介聘缺額提報： 

 縣內介聘 縣外介聘 教師甄選 

缺額提報 4月 2日 4月 2日 1月 7日 

缺額確認/

公告 
4月 27日委員會 4月 27日委員會 

4月27日委員會確認 

5月 22日公告增額 

結果 4月 30日公開介聘 
5月12日系統公告全

國介聘結果 

6月17日委員會確認

錄取標準 

介聘後遺缺 

 

(教師甄選

增額以有辦

理類科為

限，惟增額

名額有限) 

可同時續開縣外介

聘缺及甄選增額(惟

增額名額有限)，或

擇一續開： 

(1) 縣內開缺未有人

調入 

(2) 縣內介聘調走、

無人調入遺缺 

(3) 應於 4/2前於提

報表提報 

可續開甄選增額(惟

名額有限)： 

(1) 縣外開缺未有人

調入 

(2) 應於 4/2前於提

報表提報 

 

不列入增額： 

縣外介聘調走、無人

調入遺缺 

(一) 為保障本縣教師之權益，各校提報縣外介聘缺額或教師甄選增

額，應優先於縣內介聘作業開缺，以滿足教師調動需求，如縣內

介聘作業成功補足缺額(4月 30日公開介聘作業)，則續開名額

予以取消。 

(二) 請各校預先掌握各校教師提縣內介聘調動名冊，倘經縣內介聘調

出未有人調入(連動缺)之遺缺，欲提報縣外介聘缺額或教師甄選

增額，應事先於缺額提報表(附件 2，p6，4月 2日前回傳)提報，

第 3次委員會議(4月 27日)討論。各校須確認縣內介聘教師倘

成功調出無反悔且無教師法第 16、30條等相關未能達成介聘之

情事，避免續開名額產生相關問題。 

(三) 教師經縣外介聘調走而未有教師調入之遺缺，因縣外介聘作業期

程因素(5月 28日前外縣市各校召開教評會審查、6月 11日縣外

介聘確認會議)，不列入教師甄選增額。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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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本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簡章(草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依中策聯盟進程表、時間表及命題內容，擬定本縣 115學年度國民

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簡章(附件 3)。 

二、 甄選初試(筆試)考場為精誠高中或彰興國中，複試(口試及試教)

地點為彰泰國中，請初複試主辦學校預先擬定經費概算，於初試截

止報名後(115年 4月 17日)送府，其他初複試辦理學校(彰安、花

壇、陽明國中)請配合主辦學校協助調配人員。 

三、 115年 2月 9日召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試務工作會

議，修正簡章草案： 

(一) 6月 16日複試成績複查時間修正為下午 2時至 4時。 

(二) 修正實習完畢尚未取得教師證之報名資格說明。 

(三)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銀質獎)及教育部師鐸獎增列為初試

加分項目。本項加分僅計入初試成績(門檻)，不列入錄取總成績。 

四、 各類科教學演示版本討論，檢附各版本學生用書統計表(附件 4)，

原則採用最多學生用書之版本。 

五、 依行政作業流程或相關規定，基於教師甄選具一致性試務工作原

則，倘國小教甄簡章修正相關細節說明，國中簡章比照修正。 

決  議： 

一、 教師甄選初試成績加分項目，增加「杏壇芬芳獎」及「SUPER教師

獎」，與「教學卓越獎(金質獎、銀質獎)」及「師鐸獎」並列為初

試加分項目，本項加分僅計入初試成績(門檻)擇一加計 5分，不列

入錄取總成績。 

二、 有關專任輔導教師甄選資格將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修正，另複試

諮商技術演練考試時間，由本處學特科研議調整延長。 

三、 各類科採用教學演示版本為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用書：國文-國一

翰林、閩南語-國一真平、數學-國二南一、公民與社會-國二翰林、

地理-國二翰林、理化-國二翰林、資訊科技-國一康軒、生活科技-

國一康軒、音樂-國二奇鼎。 

四、 餘照案通過。 

一、 。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15年 3月 2日上午 11時 20分。 










